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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５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５６

，

３２２

，

８３４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作为股权登

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追加对价方案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实业”）承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后，若其通过资产置换进入上市公司的两家珠宝类公司即云南兴龙珠宝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

业有限公司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

１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ａ

：根据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上述两家公司在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任

一年实现净利润，按公司权益计算分别低于

３

，

５００

万元，

３

，

８５０

万元、

４

，

２３５

万元；或者

ｂ

：上述两家公司任一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

２

）追送股份数量：按照现有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的比例计算，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共

计

２５

，

６４４

，

０２４

股。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

０

比例缩股时，将按

照上述股本变动比例对目前设定的追加执行对价股份总数进行相应调整；在公司因实施增发、配股、可转换

债券、权证、原非流通股股东出售股票等股份变动而导致原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股份不同比例变动

时，前述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不变，但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的追加执行对价比例将作相应调整，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３

）追送股份时间：兴龙实业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年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

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规定的相关程序申请实施追加对价

安排。

（

４

）追送股份对象：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该日期将由公司董事会确

定并公告。

（

５

）追送股份承诺的履约安排：在履约期间，兴龙实业将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将所持

非流通股份中用于履行追送承诺的

２５

，

６４４

，

０２４

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

临时保管，从技术上履行上述承诺义务。

３

、追加对价执行情况

通过资产置换进入上市公司的两家珠宝类公司兴龙珠宝及深圳东方金钰的经营业绩已经达到承诺要

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没有安排追加对价。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法定承诺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作出相关法定承诺。

２

、非流通股股东兴龙实业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１９１

，

５５０

，

９９８

股，另特别承诺如下：

ａ

：如因未达到承诺实现的经营业绩设定目标而触发了股份追送条款，则在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二

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

二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但禁售期自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不少于

三十六个月。

ｂ

：若没有触发股份追送承诺，则自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

项承诺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ｃ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兴龙实业仍为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方金钰”）

第一大股东，为减少同业竞争，进一步改善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兴龙实业承诺将进一步对公

司进行资产重组，通过资产重组使公司逐步实现对深圳东方金钰的绝对控制权。 在公司取得绝对控制权之

前，兴龙实业承诺将在东方金钰年度股东会上提议进行现金分红并投赞成票，且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

５０％

。

３

、非流通股股东兴龙实业特别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兴龙实业及民康企业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

①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子公司兴龙珠宝和深圳东方金

钰

２００６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４

，

４１９

万元、

１１

万元，按公司所持权益比例计算合计实现投资收益

４

，

１５９

万元，

符合股改承诺不低于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要求。

②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子公司兴龙珠宝和深圳

东方金钰

２００７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３

，

４７９

万元、

１

，

２７３

万元，按公司所持权益比例计算合计实现投资收益

４

，

２２８

万元，符合股改承诺不低于

３

，

８５０

万元的要求。

③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子公司兴龙珠宝和深圳

东方金钰

２００８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３

，

３２３

万元、

１

，

９５９

万元，按公司所持权益比例计算合计实现投资收益

４

，

５７４

万元，符合股改承诺不低于

４

，

２３５

万元的要求。

④

为履行股改承诺及解决公司存在的大股东欠款问题，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重

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部分资产及其他应收帐款与兴龙实业所持深圳东方金钰

３１．５％

的

股权进行置换，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材料。 由于公司大股东以现金偿还了所欠公

司款项，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上述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材

料的议案，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资产置换协议书》，公司以多品种化纤织染项目除土地和在

建工程以外的相关资产和负债及部分其他应收款与兴龙实业所持深圳东方金钰

２５．５％

的股权进行置换，本

次置换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深圳东方金钰

７４％

的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本次资产置换的置出置入

资产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纺织城房屋

建筑和土地使用权、武汉东湖开发区科技园高科大厦

１８

楼写字楼与兴龙实业所持的金钰珠宝

２４％

的股权

进行置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本次资产置换的置入资产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公司合计持有金钰珠

宝

９８％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公司以零元的价格受让赵

兴龙持有的金钰珠宝

２％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公司合计

持有金钰珠宝

１００％

的股权。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一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上市数量为

２３

，

９６３

，

０５９

股。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二）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第二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上市数量为

２

，

１３６

，

４８９

股。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三）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三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上市数量为

１７

，

６１４

，

０８０

股。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四）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次有限售条件睥流通股上市流通， 上市数量为

１７

，

６１４

，

０８４

股。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五）兴龙实业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非流通股股东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昆山市正华纺织用品

有限公司和上海连达禄办公用品租赁有限公司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兴龙实业承诺，对

上述三家非流通股股东的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 分别为非流通股股东工行湖北省分行、昆山市正华

纺织、上海连达禄代为垫付股份

５２４

，

８２４

股、

２９

，

５８０

股、

９

，

８６０

股。

昆山正华、上海连达禄、中国工行湖北分行在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时，已分别偿还

给兴龙实业在股权分置改革中代为垫付的股份

２９

，

５８０

股、

９

，

８６０

股、

５２４

，

８２４

股，已过户至兴龙实业。

完成上述股份过户后，兴龙实业所持股份由

１６５

，

８８３

，

７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６６

，

４４７

，

９６４

股。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兴龙实业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股

份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转让给中信信托。 本次转让完成后，兴龙实业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１４８

，

４４７

，

９６４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２．１４％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六）民康企业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依据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将民康企业所持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流

通股司法裁定给自然人朱清。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４

日，依据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盈信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拍卖形式竞得民康企业持有的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民康企业分别与自然人徐暮斌、赛荣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向自然人徐

暮斌转让所持公司限售流通股

１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向自然人赛荣昌转让所持公司限售流通股

８

，

００３

，

０３４

股。

本次股权转让后民康企业不再持有公司任何股份。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自然人于广谦依法竞买取得朱清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徐暮斌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１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通过司法裁定已经划转给自然人

裘凯平

６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李绍君

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

民康企业原持有公司

２５

，

１０３

，

０３４

股限售流通股，同样履行兴龙实业在公司股改中限售承诺。 朱清、

于广谦、徐暮斌、赛荣昌、盈信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拍卖形式竞得和司法裁定依法获得民康企业持有

的公司限售流通股，继续履行兴龙实业在公司股改中限售承诺。 裘凯平、李绍君经司法裁定依法获得徐暮

斌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６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

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 经各方协商一致，各方所持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时，在可流通股份总数不变的情况下按比例流通。

四、股东大会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止，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公司股改保荐机构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其结论性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东方金钰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

出的各项承诺。 东方金钰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此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后，剩余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东方金钰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

忘录第

１４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５６

，

３２２

，

８３４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占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流通后持有

的限售股份数

（股）

１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９ ０

２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

公司

１４３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１４３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４０．６８ ０

合计

１５６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１５６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４４．３７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２

、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上市数量为

２３

，

９６３

，

０５９

股。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３

、 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７

日， 上市数量为

２

，

１３６

，

４８９

股。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４

、 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上市数量为

１７

，

６１４

，

０８０

股。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５

、公司第四次安排明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市数量为

１７

，

６１４

，

０８４

股。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八、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４３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１４３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０

境内自然人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５６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１５６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Ａ

股

１９５

，

９５８

，

８３８ ＋１５６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３５２

，

２８１

，

６７２

股份总额

３５２

，

２８１

，

６７２ ０ ３５２

，

２８１

，

６７２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９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

Ｊａｍｅｓ Ｃｈｅｎ

（陈志俊）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６．５１％

。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东（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数

２６．５１％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２２

，

３８６

，

２０２．０６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４５

，

７１５

，

２０７．６８

元，减去

２０１１

年度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１２

，

２３８

，

６２０．２１

元，减去本年已

分配现金股利

６８

，

０６６

，

６０４．００

元，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３８７

，

７９６

，

１８５．５３

元。

公司决定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

（含税）现金股利，共派发现金股利

１２

，

８５７

，

０２５．２０

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同意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１

，

５６８

，

２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股东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股份放弃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八）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审计单位的议案

同意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关于董事长薪酬及其考核的议案

同意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定向发行

的新股

６

，

８００

万有限售条件股份增加至

１１

，

５６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办理了解除

限售手续，股份性质变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至此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根据上述变化，对《公

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条目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九条

目前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２８

，

５７０．２５２

万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１７０

，

１０２

，

５２０

股。

目前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２８

，

５７０．２５２

万股，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同意

３４０

，

８９７

，

９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罗刚、蔡益根

３

、结论性意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１

、珠海中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２

、珠海中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７７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

６０

号力帆大厦

１０

楼会议室

３．

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尹明善董事长

６．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４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６２４

，

８４０

，

４５０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０１

，

４４５

，

０８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６．３３％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５．６７％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０．６６％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出席

８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议案及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发行公司

债券条件的议案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

的议案

－ － － － － －

是

（

１

）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２

）债券期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３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４

）担保安排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６

）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７

）拟上市交易场所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

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或者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

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投资“动力基地扩产项

目（二期

３０

万台汽车发动机）”的议案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

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相关

问题的法律意见书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致：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力帆股份”或“公司”）的委托，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本所”）就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 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由本所经办律师（“本所律师”）依照现

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规

定，对力帆股份提供的与题述事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验证。同时，本所律师还审

查、验证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审查、验证的其他法律文件及信息、资料和证明，并就有

关事项向力帆股份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在前述审查、验证、询问过程中，本所律师得到力帆股份如下承诺及保证：其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完整、真实、准确、合法、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有

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力帆股份或者其

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询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力帆股份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及本所律师具备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的主体资格，并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上午十点召开，而《力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

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到并超过十五日。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均

已在通知中载明。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指导意

见》的规定，亦符合《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审查，力帆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计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占力帆股份有表决权总股本的比例为

７６．３３％

。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力帆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股东以及经授权的股东委托代理人未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任何未在股东大会通知

上列明的提案，本次股东大会仅审议表决了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未出现修改

和变更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与提案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符合力帆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审查，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二）《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

、 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 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 担保安排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５

、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６

、 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７

、 拟上市交易场所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８

、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者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四）《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投资“动力基地扩

产项目（二期

３０

万台汽车发动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７２６

，

２８５

，

５３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审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时由

２

名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以及本所律师共同参加计票和

监票。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普通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以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特别议案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以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

各项议案均获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

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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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通过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修改提案和新提案提交表决。有关本次股东大会

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0

点整。

（三）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C

座

2

楼明荣厅。

（四）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建红先生主持。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代理人） 共

7

人、 代表股份

2,830,446,14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5.95％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普通决议案

（一）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赞成

2,830,446,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赞成

2,830,446,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赞成

2,830,446,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赞成

2,830,446,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2011

年度共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利润

1.63

亿元

（合并报表口径）、母公司报表净利润

1.52

亿元，董事会提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

、按母公司净利润计提

10%

法定盈余公积

1,517.5

万元；

2

、以现金的方式派发股利

4,291.75

万元（按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

4,291,747,099

股计算，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1

元（含税））。

1

、表决情况：

赞成

2,830,446,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八） 关于增加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将独立董事薪酬由每年人民币

12

万元（税前）调整为每年人民币

15

万元（税前），经股东大会批准后，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1

、表决情况：

赞成

2,830,446,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九） 关于公司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9.1

公司和招商局工业集团下属友联船厂的修船等交易。

预计

2012

年度与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蛇口友联船厂有限公司等发生船舶修理等交易不超

过人民币

2,100

万元。 关联方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1

、表决情况：

赞成

1,073,644,36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9.2

公司和中石化旗下联合石化、

Unipec Singapore

原油运输、燃油、滑油供应等交易。

预计

2012

年度与中国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与

Unipec Sin－

gapore Pte Ltd

发生的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关联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石化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1

、表决情况：

赞成

1,972,096,7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十） 关于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聘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负责对公司会计报表审计等相关工

作；聘用期限为一年，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审计等工作的具

体情况，确定其

2012

年度的审计费用。

1

、表决情况：

赞成

2,830,446,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十一） 关于

2012

年

-2013

年向境内外银行申请备用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授权公司

2012

年

-2013

年向境内外银行申请不超过

8

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

1

、表决情况：

赞成

2,830,446,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十二） 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续保责任险的议案

建议

2012

年继续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该保险将通过招商海达远东保险经纪（上

海）有限公司购买，保费下调

5,000

元至

14.5

万元，责任限额等其他条款均不变。

1

、表决情况：

赞成

2,829,481,2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7％

；

反对

964,94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的普通决议案

（七）关于《选举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

）选举陈蕾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1

、表决情况：

得票

2,830,446,14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2

）选举刘威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1

、表决情况：

得票

2,830,446,14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案

（六）关于《修订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修订内容为：

1

、将公司董事会组成人数由

9-13

人调整为

12

人；

2

、根据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结果调整总股本、股本结构条款。

1

、表决情况：

赞成

2,830,446,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

特别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以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招商局能源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70

证券简称：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

2012

〕

017

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900

万元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具体期限为自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2012

年

6

月

5

日。 （详见

2011

年

12

月

6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2012

年

5

月

22

日期间，公司共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对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至

2012

年

5

月

22

日，公司已将

2,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至此，本

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及存储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

*ST

四环 公告编号：

2012-023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更换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5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邢吉海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邢吉海先生因已到龄退休，申请

辞去董事职务，同时也申请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职，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董事会不会因

邢吉海先生的离任而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能够保证董事会的正常工作。邢吉海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

工作、尽职尽责，董事会对邢吉海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退休生活愉快。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55.75%

）

提名贾晋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贾晋平，男，

1964

年

10

月生，共产党员，管理学学士、法学硕士，注册高级风险管理师。 曾任中粮集团兰

州公司总经理助理、泰达控股风险控制部副部长，现任泰达控股风险控制部部长兼财务中心主任，中新（合

资）生态城公司中方董事兼风险委员会主任。

此项提名须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2-040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股东侯建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

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75%

、

7.49%

分别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

2012

年

5

月

18

日质押与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

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手

续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侯建芳先生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47,860,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42%

，累

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4%

。 以上质押全部用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融资贷款提供担保，贷款总额

2.5

亿元，贷款期限三年，用于公司全资子公

司

--

三门峡雏鹰农牧有限公司项目建设。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243

证券简称：青海华鼎 公告编号：临

2012-10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度报告网上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已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发布，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15

：

00-17:00

点举行

2011

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ssgs/S600243/

或

"

青海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

irm.p5w.net/dqhd/qinghai/)

，参与公司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出席公司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总经理杨拥军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文忠先生，财

务总监肖善鹏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